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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　要: 就文本而言,古代易学有重文本符号和重文本意义两种倾向,从而导致象数易和义理易两种不同

的诠释学;而易学诠释活动,汉唐清代偏重文本本意,宋明偏重心理创造;从易学诠释学承传看,易学诠释是以

批判为特色的解构,惟有解构才使得易学整合发展成为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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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成书于殷周之际的《周易》本为卜筮之书,春秋

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,首先把它视为诠释

的对象,以儒家独特的语言和思维对《周易》卦爻辞、

符号系统、思想内容、筮法和治易的方法等一系列问

题进行了系统的解说,开易学诠释学之先河。自此以

后,易学家以儒家《易传》为依据,对易学文本进行理

解和诠释。虽然中国古代易学和经学还未像当今西

方那样,形成非常严密的、具有哲学意义的诠释学体

系,但从其诠释的实践看,易学诠释者多遵循一定的

原则和方法去理解和诠释易学和经学文本,并在这

个过程中透显出一些关于诠释学方面极为精辟的见

解。本文试图从诠释学的理论审视中国的易学诠释

学说和易学诠释实践,以就教于各位方家。

一、文本:符号与意义

按照符号学的解释,符号的基本特点在于把感

性的、具体的材料提高、抽象,使其具有普遍的意义。

“符号本身,是个别与一般相结合的产物。一方面,

‘符号’是感性的,它有着物质的外壳,甚至有外物形

象的模仿。但是一方面却又有普遍意义,这个意义可

以为别人了解,可以交流。⋯⋯这就是说,‘符号’不

是孤立的,个别的,而必定有自己的系统,有自己的

规则或逻辑结构。”[ 1 ] (P460)卦爻象是构成《周易》文本

的主要因素,也是《周易》文本区别于其他儒家经典

的重要标志。《周易》卦爻象是典型的符号系统。卦

爻象是由22阴—阳两个最基本的符号构成, 这两个

符号,重叠构成了三画的八卦,再由三画八卦相重构

成六十四卦。由阴阳爻构成的六十四卦,是一个严密

有序、自成体系的符号系统,这种符号及符号之间构

成了一种符号结构。从形式看,《周易》卦爻符号,是

确定的、固定的、静止的,但这不是绝对的。《周易》卦

爻符号在很多情况下是可以变动的,表现在阴阳爻

互变:由阳爻变阴爻,由阴爻变阳爻。因为爻的不确

定性,卦与卦可以互变,即由一卦变成了另一卦,即

所谓的卦变。这种爻变和卦变正是易道变动不居、周

流六虚的生动体现,这种变动规律,其实就是西方结

构哲学所谓的“转换”。

在《易传》看来,《周易》符号体系来自于现实,是

对客观世界的效法或模拟,它具有着物质的属性。主

要表现在这个由三画和六画构成的卦象效法了天地

万物的繁杂形态。经过古圣人仰观俯察、化繁为简,

从客观世界中抽象出阴阳符号,这个符号就是卦象。

卦象有象征之义,它象征的是天地万物。《系辞》云:

“易者,象也。象也者,像也。”“象也者,像此者也。”

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,而拟诸其形容,象其物宜,是

故谓之象。”阴阳爻效法了物质的运动。爻,有效法之

意。效法的对象就是动。《系辞》:“爻也者,效此者

也。”“爻也者,效天下之动者也。”“圣人有以见天下

之动,而观其会通,以行其典礼,系辞焉以断其吉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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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故谓之爻。”

由于八卦和六十四卦效法天地万物,故八卦和

六十四卦具有了物性,包含了天地人三才之道。《系

辞》:“《易》之为书也, 广大悉备, 有天道焉, 有地道

焉,有人道焉,兼三才而两之,故六。六者,非它也,三

才之道也。”不仅如此,八卦符号表征八种类型的物

质及其相关的诸多事物,是八类事物及其相关事物

的化身。由八卦构成的六十四卦的许多六画符号直

接仿效了某种事物,以抽象线条再现了某种事物的

外观形象,如鼎初爻是鼎足,二三四爻是鼎腹,五爻

是鼎耳,上爻是鼎铉。尤其《周易》成书之后,卦爻符

号作为一种筮占的记号,不再受现实世界所支配,反

过来以物化的形式,描述、推演和预知变化的世界。

具体地说,八卦和六十四卦符号不仅可以表示多种

事物、描述自然社会的变化,而且,通过一系列效法

宇宙演化的复杂数字计算,求得卦爻这种符号,然后

根据卦爻符号推演自然变化和人之福祸吉凶。在《周

易》作者那里,卦爻符号作为物质某种存在的形式支

配了物质世界。

文字语言也是一种符号,它与卦爻符号的共同

特点在于它们都是“由一个能指和一个所指组成的,

能指面构成表达面, 所指面则构成内容面”。[ 2 ] (P134)

更为有趣的是,《易纬·坤凿度》曾将八卦符号视为

古代最早的八个象形文字,这种说法未必正确,但至

少说明了中国早期文字与《周易》符号有共同特征,

然而在构成内容层面,卦爻符号又与文字语言有本

质的区别。有文字组成的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,所

表达的意义是相对清晰的,确定的。而卦爻符号高度

抽象、高度概括,所表达的意义是不确定的,宽泛的,

多层次的,超时空的,它不仅包含过去的智慧,也彰

显未来神妙,这就是《系辞》所谓的“蓍之德圆而神、

卦之德方以知”,“神以知来、知以藏往”。同时,它又

有外在的排列形式,即直观的、整齐的、富于逻辑的

阴阳符号系统,它为后世解释者的理解和解释提供

了无限的想象和创造空间。关于《周易》符号与文字

语言的关系,《易传》最早作了说明。《系辞》云:“子

曰:‘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。’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

乎? 子曰:‘圣人立象以尽意,设卦以尽情伪,系辞焉

以尽其言。’”此谓语言是多样复杂的,又是随意的,

用有限的和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字很难把多样的语言

完全表示出来;意义和思想深奥而博大,用复杂和相

对确定的语言很难把意义和思想表达穷尽。显然,这

里指出文字在语言表达中的局限性,这种局限性在

西方人看来是“文字将语言呈现为在说话人缺席情

况下运作的一系列物质符号。它们可能是极为含糊

的,或以处心积虑的修辞模式编织而成”。[ 3 ] (P77)而语

言在表达和解释思想和意义时无法排除自身的干

扰、无法拓展自己的功能, 做到准确、完整和详尽。

“本应超越语言和表达之偶然性的哲学思考,有可能

为某种语言的能指形式所影响。[ 3 ] (P77)那么,卦爻符

号的设置和卦爻辞的设置为解决这个困惑找到了出

路。《系辞》认为,卦爻象从表现形式上说,它既不是

人们一般使用的文字,也不是由一般文字构成的语

言,而是直观而抽象、有着丰富而深远内涵的记号。

卦爻辞是圣人参照卦爻符号而作 (“观象系辞”) ,其

卦名“杂而不越”,其辞立意深远,委婉而适中,条理

通达,完全克服了一般语言文字的局限,具有规范化

语言特征,成为表达意义和思想的最理想的工具。这

就是《周易》文本的象、辞、意三个相互关联的要素。

对三者的关系及其在文本中的地位的理解,体

现着易学诠释者不同的思路和方法。汉儒认为,《周

易》成书,象数是根本,先有象数,后有文辞,文辞本

之于象数。即《系辞》所谓“观象系辞”。文本意义通

过文辞表达出来,由此出发,引申出以《周易》符号为

核心的诠释文辞的方法。这种方法被称为象数法,以

此方法解易者被称为象数派。西汉占主导地位的孟

京易学和东汉郑玄、荀爽、虞翻三大家易学则属于此

派。他们重视文本字词句的意义和作辞的依据,突出

象数符号在卦爻辞形成中的主导作用,把象数符号

奉为圭臬,夸大象数,最大限度地挖掘、开显《周易》

文辞背后的象数,探求其卦爻辞与卦爻象的内在联

系,旨在以象融通《周易》经文以至传文,证明易辞一

字一句非圣人随意而作,皆本于象数。为了达到这个

目的,汉儒或根据《易传》现成的八卦之象引申推演,

以增加象的数量,即所谓的“以象生象”;或在取象方

法上下功夫,即为了得到《易传》的某种象,不断地改

变取象的方法,如互体法、卦变法、纳甲法、爻辰法、

升降法、旁通法、爻体法、消息法等皆是取象常用的

方法,即所谓的“象外生象”。实际上他们的诠释已不

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本意义的解说,而是一种符号的

转换,即把有一定确定意义的《周易》文辞转换成抽

象的符号,经过对符号的解说,把《周易》变为一部象

数符号之书。

与此相反,另一派认为从易学起源看,象数并不

是源头, 还有比象数更根本的东西, 那就是意义世

界,也就是说象数本于意义而立,这就是《说卦传》所

谓的“幽赞于神明而生蓍,参天两地而倚数,观变于

阴阳而立卦,发挥于刚柔而生爻。”以此为据,他们更

加关注《周易》文本的意义 (或称义理) ,把诠释文本

意义作为易学诠释的终极目标,认为符号的价值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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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是系辞的根据,更重要的是它自身所呈现的意义,

或者说赖于卦爻符号而成的卦爻辞所表达的意义。

因为卦爻辞源于卦爻符号,研究卦爻辞的目的是为

了把握卦爻符号,然后通过把握卦爻象符号追求文

本中更为深刻的意义。如魏晋王弼曾明确指出:“夫

象者,出意者也。言者,明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,尽象

莫若言,言生于象,故可寻言以观象;象生于意,故可

寻象以观意。意以象尽,象以言著,故言者所以明象,

得象而忘言; 象者所以存意,得意而忘象,犹蹄者所

以在兔, 得兔而忘蹄; 筌者所以在鱼, 得鱼而忘筌

也。”[ 4 ]
(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)按照王弼的理解,在《周易》文

本中,意义是第一位的,象符号本于意义而立,故它

有表达意义的功能;文辞本于象符号而系,故它可以

显现象符号,因此,理解和诠释《周易》文本的意义,

首先从卦爻辞解释过程中观察和把握象符号,然后

通过理解和解释象符号获得文本真正意义。一旦获

得了象可以不停留在文辞的层面上,一旦获得了意

义可以不停留在象层面上,就像用蹄捕兔、用筌捕鱼

一样,只要得到了兔和鱼,就可以不顾及或不留恋那

些工具。在这里,王弼把文本的意义视为第一位,把

象和文辞降为附属工具地位。显然他不同意汉儒把

揭示文辞背后的象数符号作为易学诠释的目的、过

分夸大象数在《周易》文本中作用的做法,他认为这

样做的结果不但不能解释出文本所包含的意义,反

而掩盖或者背离了易作者的本义。如他所言“案文责

卦,有马无乾,则伪说滋漫,难可纪矣。互体不足,遂

及卦变,变又不足,推致五行,一失其原,巧愈弥甚,

纵复或值,而义无所取,盖存象忘意之由也”。[ 4 ]
(《周易

略例·明象》)

王弼易学诠释观得到了后世崇尚义理的易学家

的认可。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给王弼易学很高的评

价, 认为理解和诠释《周易》,“只看王弼、胡先生、王

介甫三家文字, 令通贯, 余人《易》说, 无取枉费

功”。[ 5 ] (P613)
(《与金堂谢君书》)并从哲学高度论证了象数理

的关系,指出:理是无形的,抽象的,是宇宙之本。从

先后言之,先有理后有象,有象而后有数。理和象的

关系又是不分离的。二者是显微、体用、动静的关系。

他提出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的命题。“至微者,理也;

至著者,象也。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。”[ 5 ] (P689)
(《程氏易传

序》)因理无形,故可因象以明理,假象显义。“理见乎

辞,可由辞观象”,有象后有数,可以由象知数。故得

其义象数在其中矣。程氏后学南宋杨万里指出:“君

子学《易》者,因辞求象,象不能外乎辞。因象求道,道

不能外乎象。”[ 6 ]
(卷 17)程颐等人进而把《周易》文本

定为明理或明道之书,而以获取道或理作为易学诠

释追求的目标。如程颐云:“易是个甚? 易又不只是

这一部书,是易之道也。不要将易又是一个事,即事

尽天理,便是易也。”[ 7 ]
(《二先生语二上》)“古之学者,先由

经以识义理。⋯⋯后之学者,却先须识义理,方始看

得经。如《易》,《系辞》所以解《易》,今人须看了《易》,

方始看得《系辞》。”[ 7 ]
(《伊川先生语一》)程氏等人所说的

“理”或“道”类似于王弼等人的“道”或“无”,也就是

广义上的“意”。不同的是程颐等人将王弼等人追求

的《周易》文本中的道或无赋予了客观属性,使这个

“道”或“理”,既表示形而上本体,又表示自然社会必

然法则。

由此出发,他们在易学诠释的实践中,注重义理

的诠释和阐发,王弼易学以老注《易》,其易学诠释体

现老子的玄理。如王弼以“无”释“大衍之数”,以“自

然无为”释《坤》六二、《革》上六和《临》六五,以“静本

动末”释《复·彖》。“王弼的这些解释,从哲学史上看

同汉易以卦气说为主体而形成的哲学体系有很大的

差别。总的倾向是,对《周易》原理的理解,进一步抽

象化或逻辑化了。”[ 8 ] (P286)程氏在其《易传》中更注重

易学中“理”的阐发。注《泰》六二象:“理当然者,天

也。”注《无妄》六二:“因其事理之固然,非心意之所

造。”他认为,理有消衰,有息长,有盈满,有损虚,顺

之则吉,逆之则凶。注《损》卦辞:“损,减损也。凡损,

抑其过以就义理,皆损之道也。损之道必有孚诚,谓

至诚顺于理也。损而顺理则大吉。⋯⋯人之所损,或

过或不及,或不常,皆不合正理,非有孚也。非有孚,

则无吉而有咎。”

二、解释:本义与创造

按照狄尔泰的说法,解释学是关于理解和解释

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。在中国古代,易学解释学主

要探讨了对待文本的态度、文本与解释者的关系问

题、解释的客观与主观问题、解释的尺度、解释方法

等问题。汉唐和清代易学家绝对崇拜易学文本和圣

贤权威的言论,认为《周易》与其他经学典籍一样,字

里行间蕴涵着绝对的、永恒的、普遍的真理,以孔子

为代表的儒家圣贤与天地同德,是智者和真理的化

身,体现着古代理想人格,他们所阐发的就是经典,

就是千古不变的真理。司马迁说:“易著天地、阴阳、

四时五行, 故长于变。”[ 9 ]
(《太史公自序》)班固曾说:“有

五常之道, 故曰五经, 乐仁、书义、礼礼、易智、诗信

也,人情有五性,怀五常,不能自成,是以圣人象天五

常之道,而明之以教人, 成其德也。”[ 10 ]
(《五经》)“孔氏

为之彖、象、系辞、文言、序卦之属十篇,故曰易道深

矣。”[ 11 ]
(《艺文志》)此谓《易》包含阴阳五行变化之道,五

经含有五常之道,“而易为之原”。故诠释者在诠释时

07



首先当以《周易》文本作为崇高的、神圣的、不可更改

的经典,以儒家圣贤的言论和诠释作为理解和解说

《周易》文本的最权威根据或标准。作为解释者的理

解和解释,必须以经传本身为依据,做到注不破经,

疏不破注。如董仲舒所言:“夫义出于经,经传,大本

也。”[ 12 ]
(《重政》)诠释的任务就是力求借助圣贤的注解

或对圣贤的解释再解释,进入易作者的语境和视野,

透显易作者“原本”的思想和《周易》文本的“真实”的

意义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易学的解释是不断地接近或

完全符合易作者和孔子所固有的思想或真理。基于

此,此时期的易学家不断修订易学诠释原则、纠正易

学偏失、追求圣人原义。东汉郑玄有感于当时两汉易

学学分众家、一家有众说、有违圣人之本的易学诠释

格局,在《戒子益恩书》中提出了“念述先圣之元意,

思整百家之不齐”的诠释目标。郑玄易学之所以能一

统天下,并得到当时学界的认可,成为汉代以后很长

时期的官学和清学的主要内容,关键在于“他继承了

古文学派的求实学风,不尚空论,又吸收今文学派的

经世精神,以礼注经,⋯⋯形成了以‘述先圣之元意’

为解释目的,以语言文字、名物制度为解释对象的经

典解释观”。[ 13 ]由此出发, 以训诂考据为主要手段,

揭示出《周易》文本的字词句所固有的意义,通过梳

理和诠释易学和经学,创立了气势恢弘、一以贯之的

郑氏解释学,整合出一套错误较少的、比较完备的易

学文本和无门户之见的、博综众说的经学体系。与汉

代其他易学相比,其易学更接近或“符合”易作者和

圣贤易学的原义,因而他也成为被人尊重的圣贤。三

国时虞翻凭借深厚的易学素养和渊博的易学知识,

经过对两汉以来象数易学的研究成果的梳理、剥离、

筛选和整合,融旧铸新,赋予了卦变、纳甲、互体等已

有象数范畴新的含义,提出了旁通、反卦、两象易、之

正、半象等新的概念,又以这些象数概念和原则为基

石,建立了最完备的、最条理化的象学诠释方法,并

以这种方法构筑起一个易学史上最为庞大而复杂的

象数易学体系。虽然今天看来用这些方法注《易》,大

多与《周易》和《易传》本义不相符,但在作者个人看

来,这些注释完全本于《周易》文本,优胜于两汉训诂

章句易学。如他明确说过:“前人通讲,多玩章句,虽

有秘说,于经疏阔。”[ 14 ]
(《虞翻传》注引《虞翻别传》)而他的易

注则是“蒙先师之说,依经立注”。[ 14 ]此是说,前儒崇

尚训诂章句,其易学“未得其门”,“义有不当实”,远

离经义。自己以象数注《易》,以经文为据,“以就其

正”。

唐孔颖达有感于象数之学过于烦琐,义理之学

过于浮华,皆有违于《周易》本义和圣人之旨,试图在

诠释王弼易的大框架下,规范易学研究,使之更符合

易作者和孔子原意。他明确提出:“考察其事,必以仲

尼为宗,义理可诠,先以辅嗣为本,去其华而取其实,

欲使信而有征。”[ 15 ]
(《序》)以此为出发点, 他考察了

《周易》卦爻辞的形成、内涵和特点,总结出“不可定

为一体”、“不可一例求之”、“不可一类取之”等更加

符合《周易》文本和圣人旨意的、灵活的诠释原则。依

据这一原则,“圣人之意,可以取象者,则取象也,可

以取人事者,则取人事也”。[ 15 ]
(卷 1)由于古代疏不破

注的体例所限,孔颖达很难将他所总结的易学诠释

原则贯穿始终,终因过多阐释易学玄理,而导致崇王

抑郑,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声。

清代易学从主流看,是重考据的朴学易。他们在

强调恢复汉易诠释传统的同时,更加关注诠释的客

观性和普遍性。他们认为易学研究之所以会出现门

户纷争而不能真正达到统一,关键就是一个“私”字。

只要各家消除私字,取长补短,易学诠释就会趋向一

致,浮现一个普遍的、客观的真理。四库馆臣在论清

代经学时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:“夫汉学具有根柢,

讲学者以浅陋轻之,不足服汉儒也; 宋学具有精微,

读书者以空疏薄之,亦不足以服宋儒也。消融门户之

见而各取所长,则私心祛而公理出,公理出而经义明

矣。盖经者非他,即天下之公理而已。”[ 16 ]
(卷 1)显然,

清儒把《周易》和儒家其他经视为最高的、唯一的公

理,作为诠释者在理解和诠释时决不能越雷池半步,

更不能随意更改。毛奇龄曾提出经学诠释必须遵循

的“勿武断”、“勿误章句”、“勿自误误经”、“勿人之误

以误经”、“勿改经以误经”、“勿借经”、“勿自造经”、

“勿自执一理以绳经”等原则, [ 17 ]
(《经集·凡例》)按此原

则,易学诠释当排除己见,绝对以与经文或圣人之意

合为目标,这是易学诠释成功的标志。焦循自创了

“旁通”、“相错”、“时行”的易学方法,用于易学诠释

中,但他却认为这三方法是“孔子所以赞伏羲、文王、

周公者也”,“益觉非相错、非旁通、非时行,则不可以

解经文传文,则不可以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意。十

数年来,以测天之法测《易》,而此三者乃从全《易》中

自然契合”。[ 18 ]
(附《易图略叙自》)从焦循易学可以窥见清

代朴学易学诠释的特点。

与汉唐清代易学相反,宋明易学诠释不过分崇

拜《周易》文本和先圣的言论,不以追求《周易》文本

的字句及其意义为终极目标,更关注自己的心理感

受和通过心理活动体悟出的天道或天理。具体地说,

天道或天理,不单单存在《周易》文本和圣贤言语里,

也存在于主观的诠释创造中,理解和诠释的重点不

是转述、复制、凸显易作者的本来思想和意义,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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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对易学文本字词句的理解和诠释,感受易作者

和圣人心,然后发现和揭示出与天地合同的圣人之

道或与圣人同性的天地之理。在唐后期经学“疑经”、

“惑经”风气影响下,宋代的欧阳修作《易童子问》,对

被尊奉为官学的《周易》文本,确切地说是对《易传》

文本存在的问题及作者提出了大胆质疑。这从根本

上动摇了《周易》文本和古圣贤在一千多年易学诠释

中神圣的、权威的地位。受此影响,更多易学的诠释

者不以崇拜文本和圣贤为能,文本和圣贤的言论不

再是衡量诠释的唯一尺度。如朱熹把《周易》视为包

涵着抽象的、虚设的、多种道理的文本。他说:“若易,

则只是个空底物事。未有是事,预先说是理,故包括

得尽许多道理。”[ 19 ] (P1631)
(卷 66)“易多是假借虚设, 故

用无穷,人人皆用得也。”[ 19 ] (P1693)
(卷 68)这就是说《周

易》文本包含的圣人之道不是唯一的,而是许多个。

诠释者因知识深浅会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,

即“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说”,而这种解说是一种无

穷尽的创造,“读易若通得本指后,便尽说去,尽有道

理可言。”[ 19 ] (P1695)
(卷 66)虽然这些无穷的解说,未必完

全符合文本意义,也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。“大凡看

人解经,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,然其说底自是一说,

自有用处, 不可废也。”[ 19 ] (P194121942)
(卷 76)这反映出朱

熹对易学诠释过程中个人创造性理解的肯定。但朱

熹认为, 要真正获得易理, 应当在诠释者方面下工

夫,即解《易》“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”。这个层次主

要是增长知识、提高能力,“认清文本的意向,遵从文

本为自己打开思维之路, 朝着文本方向去思考、理

解,并把文本所包含的意思解释出来。”[ 20 ]虽然他强

调易学诠释当首先“只随经句分说,不离经意,逐字

逐句,只依圣贤所说”, [ 21 ]
(卷 6)但易学诠释的任务不

是依经解易,揭示卦爻辞文意,而在通过理解和诠释

易学,观圣人所以作易之意,求圣人之心,换言之,对

于易学“词句、文章的解释只是其解释活动进入揭示

‘圣人之心’阶段的基础和前提”。[ 22 ]如他说,“读书

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所以用心一条。”这就要求

解释者“只要虚其心以求其义,不要执己见”。必须进

入《周易》作者和圣贤的主观境界,体验和把握圣贤

之道和天地之理。

如果说朱熹在易学诠释方面对易学文本还有所

保留的话,那么,心学派的易学诠释学则抛弃文本,

完全以诠释自身为对象,因为在他们看来,天道、易

道和人心一致。如陆九渊认为充塞宇宙之间的是天

理,也是易理, 因天理人心“至当归一, 精义无二”,

“人皆有是心,心皆具是理,心即理也”。[ 23 ]
(卷 11)“宇

宙便是吾心,吾心即是宇宙。”[ 23 ]
(卷 22)其弟子杨简阐

发了这种观点,认为易道即人心,他在注《复》时提出

“天地之心即道,即易之道,即人,即人之心,即天地,

即万物,即万事,即万理”。[ 24 ]
(卷 9)并以易为己,以己

为易,“易者,己也,非有他也。以易为书,不以易为

己,不可也”。[ 25 ]
(卷 7《己易》)王宗传也提出“易即吾心”,

“吾心即易”的思想。[ 26 ]
(卷 28)故在他们看来,易学诠

释不必对文本诠释,也不必借助于文本阐发和体验

圣人之道,可以直接对诠释者主体精神进行解释和

重构。陆九渊认为“心之体甚大,若能尽我之心,便于

天同,为学只是理会此”。[ 23 ]
(卷 35)由此, 他提出了尽

心求道的方法,即先立乎其大,剥落心蔽——愚不肖

者物欲之蔽和贤者智者意见之蔽。当然,他也不否定

读书, 他认为读经书贵在明白文义, 体味其中的精

神,更重要的是可以印证心中的道理。“学苟知本,六

经皆我注脚。”“六经注我, 我注六经。”[ 23 ]
(卷 34)而杨

简进一步提出“善学《易》者,求诸己,不求诸书。古圣

作易,凡以开心之明而已,不求诸己而求诸书,其不

明古圣之所指也”。[ 25 ]
(卷 7《己易》)这种以主观精神为诠

释对象,以六经为我注脚的诠释学有着深刻的解释

学的含义,这是典型的心理诠释学。

三、承传:解构与整合

解构在西方被称为是一种阅读和阐释的方法和

一种哲学策略。德里达认为,“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

对立命题中,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,绝无两个对项的

和平共处,一个单项在价值、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

一个单项,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。解构这个对立的命

题归根到底,便在一特定时机,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

过来。”[ 3 ] (P72)易学发展历史是对易学文本诠释的历

史,也是一个解构的历史,首先表现在易学家的批判

精神,即后世易学家对前世易学家的批判。郑玄驳许

慎易学在内的五经异义,魏晋时期,虞翻对“多玩章

句”、“于经疏阔”的两汉易学的指责和王弼对整个象

数派学“存象忘意”的质疑,宋代理学家对魏晋玄学以

老注易、游变无根易学学风的批判和欧阳修对《易传》

文本和以诠释玄学易《周易正义》的发难,清代乾嘉学

派对宋代易学疑经惑经、尤其图书之伪的彻底清算。

这些批判,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针见血,切中要

害,体现了易学诠释者特定的易学视域和在特定易学

视域下产生的不同于前人的见识。值得说明的是,诠

释者批判的目的,并未绝对肯定一方、否定一方,更未

消融和化解对立两者的隔阂,而是变换视角、重新审

视的结果。如以因为果,或以果为因也是易学诠释常

用的手法。义理派对象数易的批判和象数派对义理易

的批判都运用了这种手法。象数诠释者认为象数为易

学之本,先有象数,后有义理,象数决定义理,象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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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义理。而义理诠释者认为义理为本,先有理而后有

象数,象数本于义理而立。义理派重视义理、反对专以

象注易,象数易重视象数、反对专以义理注易,完全取

决于二者对于象与意 (理)的因果关系的理解。因此,

象数派虽然批判义理易但并未摈弃义理,义理派批判

象数易也并未摈弃象数。王弼反对汉儒象数,但他在

注睽卦时暗中使用了互体、注中孚暗中使用了五行

等。程颐主义理,但继承了孔颖达“不可一例求之”、

“不可一类取之”的思想,明确提出卦变说,认为六十

四卦皆由乾坤两卦变来。然这种卦变说与汉代卦变说

有异,却坚持了取象说。因此,易学解构本身是熔旧铸

新,是一种整合,是一种创造,这本之于“周易哲学中

包含了一个不受限制的‘观的观点’,因为它展现了一

个包含一切的整体的动态的过程,因而它也包含了无

尽的‘观点’,可以作为理性的创造综合的对象或主

题。”[ 27 ]在易学诠释中,这种创造综合表现在易学解

释者把前人的成果纳入自己视野下进行检讨,分析其

诠释思路方法,批判其诠释过程中的“过失”,寻找合

乎或贴近自己诠释的观点和成果,为我所用,建立既

不同于前人又与前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易学体系。

如郑玄易学、虞翻易学、孔颖达易学、程颐易学、朱熹

易学、焦循易学等,都是通过解构而达到熔旧铸新,而

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。

撇开历史的原因,就易学自身而言,易学解构导

致易学承传和发展,易学是古代的天人之学,象数易

偏重于天道,义理易偏重于人事,“唯其各有所长,所

以这两派的易学都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,各自对易

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所特有的贡献;唯其各有所短,

所以无论象数派还是义理派,谁也不能独霸天下,而

是各领风骚,此消彼长,他们的矛盾斗争构成了易学

发展的内部的动力,并且在天人之学的整体作用的

支配下,被迫超越狭隘的学派门户之见,各自向对方

寻求互补。”[ 28 ]
(余敦康《序》)也就是说,因为有易学的诠

释和解构,才有易学的不断的整合和建构。若没有易

学解构,易学就不会熔旧铸新,就不会伴随时代的发

展而改变自身的形态,从而建构自己生机勃勃的、充

满活力的思想体系,也就不能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,

对中国古代哲学、宗教、伦理、心理、科技和社会各个

层面发挥如此大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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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ewing the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Herm eneutics

L IN Zhong2jun

(Cen ter f or T he B ook of Chang es and A ncien t Ch inese P h ilosop hy , S hand ong U niversity , J inan)

Abstract: A s tex t concerned, there are tw o inclinat ions in the ancien t study of T he Book of Changes: one emphasizes the

sym bo l of the tex t w h ile the o ther emphasizes the m ean ing of it, g iving rise to types of herm eneu tics1T he herm eneu tics of T he

Book of Changes in the H an, T ang and Q ing D ynast ies lays part icu lar stress on the o riginal m ean ing of the tex t w h ile that in

the Song and M ing D ynast ies lays stress on the p sycho logical creat ion1T h roughou t the tradit ion of the herm eneu tics of T he

Book of Changes, it has been a de2structu ralizat ion characterized by crit icism , as it is the de2structu ralizat ion m akes the

in tegrat ion and developm en t of the study of T he Book of Changes po ssib le1
Key W ords: Study of T he Book of Changes; A nno tat ion; T ex t; D e2structu ralizat 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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